两校区电梯日常维护保养服务需求
1、 两校区电梯基本情况:
	序号
	类型
	内部编号
	电梯品牌
	电梯型号
	产品编号
	载重量（KG）
	速度（m/s）
	层/站
	台数

	1
	乘客电梯
	府城校区1#
	珠江富士
	GSTK1000/1.6-JXW
	806042
	1000
	1.6
	9/8
	1

	2
	乘客电梯
	桂图书馆1#
	珠江富士
	GSTK1000/1.6-JXW
	806043
	1150
	1.0
	5/5
	1

	3
	乘客电梯
	桂图书馆2#
	珠江富士
	GSTK1000/1.6-JXW
	806044
	1050
	1.0
	5/5
	1

	4
	乘客电梯
	桂图书馆3#
	珠江富士
	GSTK1000/1.6-JXW
	806045
	1050
	1.0
	5/5
	1

	合计
	4


二、日常维护保养内容
    乙方应当按照《电梯维护保养规则》（TSG T5002-2017），完成半月、月、季度、半年、年保养项目，并做好维护保养记录。
三、日常维护保养标准
 实施日常维护保养后的电梯应当符合《电梯维修规范》（GB/T18775）、《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》（GB 7588）、《电梯维护保养规则》（TSG T5002-2017）、《电梯维修保养服务规范》（DB46/T116）和《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》（GB 16899）的相关规定。所有电梯、自动扶梯及其附件均为甲方财产，应由甲方负责管理使用，乙方负责执行一切有关的保养维修服务。
四、服务方式及内容
   (一) 合同履行期间，乙方应当每月两次派专业技术人员，按照《电梯维护保养规则》（TSG T5002-2017）的要求，分别完成半月、月、季度、半年和年保养的全部项目，对设备进行调整、检查、润滑、清洁等维护保养工作，以保持设备的正常运行。并做好维护保养记录。
   (二) 电梯维保合同期间，电梯设备的零部件正常磨损或损坏，需要更换或修理时，须通知甲方并提出经济可行性解决方法（能修复的尽可能修复使用，无法修复的则说明原因，提出更换）经审查同意后，经甲方有关人员确认，乙方工作人员填写“配件清单”经双方签字确认后，方可更换或修复已损的零配件，或甲方可自行采购大型零配件，由乙方负责更换或维修，乙方报价人工费经甲方批准后再执行，其费用另计。
   (三) 每次保养前必须通知甲方现场负责人，取其同意后方可进行保养工作。停止设备运行维修保养时，应有明显的检修标志。
   (四) 发现设备存在安全隐患时，应及时通知甲方，必要时可以停止使用。
   (五)每次保养或者急修后乙方应填写电梯维护保养记录表,由甲方负责人或指定人员签字认可，甲方自留一份存档，作为提供给（政府部门）对该设备随时抽查和年检时的必备资料。
   (六) 乙方负责电梯年度报检申请工作，甲方应积极配合。检测费用由甲方承担，如维保不到位发生二次检测，由此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（不包括乙方提出来不合格甲方未整改的项目，甲方不整改导致复检由甲方承担复检费）。
   (七)设备发生故障或设备损坏，乙方应及时维修或更换。如该故障在 24小时内不能修复，乙方应将设备故障以及原因以书面形式告知甲方，在甲方的积极配合下，乙方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修复。
  (八)抢修服务时间：维保人员24小时保持在位，当电梯发生故障时，乙方接到甲方通知后，必须在 60 分钟内到达现场进行维修；当发生紧急情况或困人时须在 30 分钟内到达现场及时处理，在尽可能短时间恢复电梯正常运行。
  

